
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
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

中一自行分配學位講座
08/12/2023



流程
o 簡介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
o 介紹「自行分配學位階段」要點

o 介紹面試須知



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
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
(24年1月2日至 (24年4月上旬至5月初)

24年1月16日)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
o 中學必須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，及按所訂
準則取錄學生

o 學校可設面試，但不得進行任何形式的筆
試，包括以電腦或問卷等形式去考核學生
的學科知識

o 如被取錄，就不會獲統一派位

o 如不被取錄，就會獲統一派位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
教育局由2023年起將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。如家長已登
記成為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用戶並以「智方便+」 綁
定帳戶，除紙本申請表外，他們亦可透過「中一派位電
子平台」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。

(a) 以紙本遞交申請 (b) 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申請

*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，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。



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

家長層面：
1. 遞交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申請

2. 接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通知 (27/3) 
及派位結果 (9/7)

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要點
可申請的學校種類：

1. 參加派位的中學

2. 非派位的直資中學

3. 賽馬會體藝中學

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要點

1. 參加派位的中學

o 各參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，可預留不多於

30%的中一學位，自行取錄學生

o 申請的中學不受地區限制

o 學生只可向不多於兩所參加中學派位的中學申請。



填寫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須知

p每名學生獲發兩份申請表 (只適用於申
請參加派位中學；不適用於申請非參加
派位中學)

p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聯，各聯均已預印
學生的資料

p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，在申請表的各存
根上，填上申請中學名稱



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(樣本)





! " # $ ! " # $

**毋須向學校申明
**遞交前必須撕下， 
並妥為保管

* 每份申請表均載有獨立的申請編號，用以識別家長的選校次序



填寫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須知
p家長在遞交申請前，應撕下及保留印有
選校次序的第四聯

(家長毋須向中學申明選校次序，申請學
校不會獲知學生的選校次序)

p家長應把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其
餘三聯及學校所需文件，親自交往申請
中學。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，
以便中學查閱



填寫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》須知

p中學須在申請表上蓋上學校編號、名稱
及校印

p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「家長存根」，以
作確認

p申請表一經遞交，不可撤回，取消或更
改選校次序



家長應把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其餘三聯，親身交往申請中學

! " # $ ! " # $ ! " # $

! " # $
LUI KEE SCHOOL

! " # $
LUI KEE SCHOOL

! " # $
LUI KEE SCHOOL

!"
#$

!"
#$0 0 1 0 0 1 0 0 1

!"
#$

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，中學應在各存根上，蓋上學校名稱、編號及校印

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「家長存根」 (紅色部份)，以作確認

***必須在申請日期內遞交***



遞交申請注意事項

p如家長已向中學遞交紙本申請表，請勿透過「中一派電子
平台」重複遞交申請，反之亦然

p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（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「中一
派位電子平台」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
請），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，所以重複申請並不
會增加獲派該校的機會

只會當作一個申請
處理



遞交申請注意事項

p家長切勿分別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
向不同的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，否則子女
獲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

獲自行分配
學位的機會
將被取消



遞交申請注意事項

p家長如向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申請自行分配學位，無
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還是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，
其子女獲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會被取消



遞交申請注意事項

p家長請留意，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還是透過
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，申請一經遞交，便
不可撤回、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

p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，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每
次登入後的使用時限為30分鐘。請在30分鐘內完
成申請程序。如有需要，家長可善用「儲存為草
稿」的功能，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o 中學透過面試，遴選出正取及備取學生名單

o 中學會於2024年3月27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
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
取學生名單

o 家長務必向中學提供準確的聯絡地址及電話號碼

o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用戶，他
們亦可於同日上午10時起透過電子平台查閱自行分
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



正取學生通知書範本

（家長姓名） 先生／女士：
有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

謝謝 貴子弟  （學生姓名）  申請本校於 2024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
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（ 2024   年9月入讀中一）。本校已完成所有自行分
配學位申請的甄選工作。現通知 閣下該生已成功申請本校的自行分配學位
，因而獲納入本校的《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》。請注意，此通知並
不一定等同中一派位的最終派位結果，學生最終獲派的學校將於  7月 9日
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。家長毋須回覆本函。

如有疑問，可致電 （學校查詢電話號碼） 與本校職員（或指
定職員／教師姓名）聯絡。

（學校名稱） 校長
（校長姓名） 謹啟

年___月___日



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

p 如常於4月獲發統一派位階段選校名單及
選校表格

p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

p 只須填上聯絡資料後簽署 
及劃去選校部分



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(紙本)



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(電子版)
n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用戶並以「智方便+」綁定帳戶，
除紙本申請表外，他們亦可透過「中一派位電子平台」遞交統一派位階段
的學校選擇

未獲通知為正取學生

已獲通知為正取學生／已獲
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

放棄參加中一派位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
p 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

p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



通知安排下可能出現的情況

獲兩所中學通知

情況一： 情況二： 情況三： 情況四：

只獲首選中學通

知

只獲次選中學通

知
不獲任何通知

獲派

首選中學

獲派

首選中學

獲派

次選中學
或

以備取生身份
獲派首選中學

以備取生身份
獲派首選中學

或
以備取生身份

獲派次選中學
或

不獲派自行分配

學位

不用填寫統一派位表 必須填寫統一派位表



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
排

n 教育局會按中學提交的《自行分配學位正取
學生名單》，於4月初向每所參加派位小學
發放該小學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名單
（名單不會包括相關中學的名稱及學生獲一所
或兩所學校通知為正取學生）

n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獲通知中學學位分配
辦法下的派位結果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
2.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

o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的數目不限

o 申請日期：視乎每所學校的收生日期

o 甄選形式：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



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須知
o 公布取錄日期：二零二四年五月上旬或以前

o 成功獲取錄的學生如接受非派位直資學校的學
位，家長需簽署承諾書，並交出「小六學生資
料表」正本

(即放棄參加派位中學及賽馬會體藝中學的學位)



以下為42所為非派位直資學校，學生可自行申請，數目不限









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o 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的有關家長亦有為
子女申請非派位直資中學並獲錄取，可於
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，決定是否保留該
非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

o 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派位直資中學的
學位，須於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通知非
派位直資中學，及取回《家長承諾書》和
《小六學生資料表》的正本



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
的通知安排

如學生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，亦獲非派位直資中學錄

取：

選擇 行動 結果

情況一：

保留非派位直資中學
學位

不用採取任何行動 - 子女會按現行機制
最終獲派該非派位
直資中學

-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
行分配學位會被取
消

情況二：

放棄非派位直資中學
學位

2024年4月10日或
之前通知非參加派位
直資中學，及取回
《家長承諾書》和
《小六學生資料表》
的正本

- 子女會按現行機制
最終獲派參加派位
中學的自行分配學
位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o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4月底前按學校後
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填補空缺

o 須於2024年4月底完成所有收生程序，將
《錄取的參加派位學生名單》及《家長承
諾書》交回教育局



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(續)
3. 賽馬會體藝中學
o 申請日期：2024年1月2日至

2024年1月18日)
o 不受地區限制

o 獲取錄的學生將於2024年3月27日收到通
知

o 若被取錄，將不會再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獲自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



結果公布
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結果將在

二零二四年七月九日

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

***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



建議
o 盡量選擇2所最心儀的參加派位學校

(填寫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」或「中
一派位電子平台」的「第1選擇」及「第2選擇
」)

o 可多嘗試選報非派位直資學校



行事曆
2023年10月底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單張及光碟

2023年12月上旬

1. 小六學生資料表
2. 已預印學生資料的「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」
(每名學生兩份)

3. 「申請中一自行分配學位手冊」(手冊分發予
學校及上載於教統局網頁供家長查閱)

2024年1月2日至16日 各參加派位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申請

2024年3月或之前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

2024年3月27日 如獲賽馬會體藝中學取錄/ 獲參加派位中學列為正
取學生，將收到由該中學發出的書面及電話通知

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 決定保留或放棄由非派位直資學校所獲發的學位



家長將會收到的文件：



自行分配學校的部份中學舉例
o 可風中學

o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

o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(資料來源： 學校網頁)



操行 B級或以上
1. 學業成績---45%
2. 面試表現 ---45%
3. 課外活動---10%

可風中學



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

(1) 學業成績 ---60% 
(教育局學生「成績次第名單」)

(2) 面試表現---30% (部份同學包括樂器
演奏)

(3) 獎項及課外活動表現---10%

遞交文件 (其中一項)：
小四(上、下學期)、小五（上、下學期）、小六（上學期）成績表影印本

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a. 學生成績(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成
績次第) 40%
b. 操行 20%
c. 課外活動表現 20%
d. 面試 20% 



網址參考
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手冊/ 中學學位分
配辦法常問問題

http://www.edb.gov.hk
Ø 按入「教育制度及政策」
Ø 再按入「小學及中學教育」
Ø 再按入「學位分配」
Ø 再按入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

面試預備物資
1. 身份証 / 出生證明書正本及副本
2. 小六學生證
3. 過往小四、小五及小六成績表正本及副本
4. 相片數張
5. 穿整齊的校服或便服 (不宜太新潮)
6. 文具 (筆、塗改液、膠水、剪刀)
7. 回郵信封 (清楚寫上學生姓名、地址及貼上郵票)
8. 校外參賽成績及獎項

(詳情請參閱本校的《與你共往升中路》小冊子)



查詢
家長如欲作進一步查詢，可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

地址：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號宏利金融中心2樓2室

電話：2832 7740 或 2832 7700

教統局網址：http://www.edb.gov.hk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
